
临江森林公安分局生态警务站揭牌
为全面贯彻落实生态警

务工作机制，履行好生态环
境保护职责，近日，省公安厅
森林公安局临江森林公安分
局举行生态警务站揭牌仪
式，全面开启“警民协同、联
防共治”生态保护新篇章，以
实际行动为辖区绿水青山筑
牢智慧化、立体化防护网。

揭牌仪式上，临江森林
公安分局森林案件侦查大
队、闹枝森林派出所、临江林
业有限公司贾家营林场及辖
区生态保护志愿者共同见证
了揭牌运行这一重要时刻。
通过参观生态警务站建设、
召开专题推进座谈会，建立
健全了信息共享、资源互通、
联合执法的长效运行机制，
将林区分散的生态保护力量
整合为一支专业的生态保护

队伍，重塑辖区生态环境治
理新范式。

临江森林公安分局生
态警务站推行“生态警长+
生态义警”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警务站扎根林区、贴近
群众优势，选派经验丰富的
民警担任生态警长，吸纳林
场护林员、生态保护志愿者
组建生态义警工作队，常态
化开展辖区巡逻防控、案件
侦查、森林防火等主线工
作，依托“地、网、空”三维立
体化巡逻体系，对地形复
杂、人员难以抵达的深山林
区、湿地保护区进行动态监
测，构建了“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的生态资
源保护屏障。

翟祯光 孙兆强 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严厉打击逃避执行的违法行
为，有效维护司法权威，日前，长春新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对长期逃避
执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
行人采取强制拘留措施，有力打击被
执行人的侥幸心理和嚣张气焰！

6月19日10时，长春新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
一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左某在
电话那端急促地说：“法官，我发现
被执行人了。你们快来，我现在拖
住他。”收到线索后，助理立刻向在
德惠市进行查封房产的执行员李想
汇报。李想结束查封工作后立即组
织干警精准出击，对被执行人采取
强制措施，有力地维护了申请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

2019年 9月，被告贾某与3名
案外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四人
共同承包某建筑公司5G管线管道
联通工程，被告在该项目中占股
15%。2019年12月，被告将其所占
股份中的10%以30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原告左某，原告、被告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原告根据约定向被告
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因案涉
协议已经不能履行，遂诉至新区法
院。新区法院经审理后判决：1.解
除原告左某与被告贾某于2019年
12月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
被告贾某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
原告左某款项 30万元及违约金。
判决生效后，贾某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左某到新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执行员在对被执
行人贾某送达报告财产令和执行通
知书后，对被执行人账户、房产及土
地等财产进行查询，冻结银行账户
15769元，扣划后发放给申请人，未
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其间，
法官多次与被执行人贾某沟通，告
知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所带来的后果，并向被执行人下
达了传票。但被执行人并未按照传
票要求到法院解决问题，案件陷入

了僵局，无法继续推进。
在收到贾某行动轨迹线索后，

执行法官一行5人赶往被执行人居
住地，到达时已是下午两点，虽遭遇
暴雨，但并未阻挡执行干警维护申
请人合法权益的步伐。在雨中等待
半个小时后，干警们成功将贾某拦
截并带回法院。

到达法院后，法官向被执行人
贾某进行释法明理，告知其若不履
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将面临的严
重法律后果。但被执行人态度强
硬，声称自己经济困难，表现出“摆
烂”的态度。随后，因被执行人贾某
未如实报告财产，法官对其作出拘
留十五日的决定。

法之威严，在于执行。新区法
院将继续加大对规避和抗拒执行行
为的惩戒力度，形成打击拒执的高
压态势，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关切，
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必惩的良好社
会氛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
件。李某与张某因工作长期
分居导致感情破裂。庭审
中，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无
异议，但对婚生子李某某的
抚养权归属存在较大争议。

据双方陈述，因工作繁
忙难以照顾幼子，孩子自幼
随张某父母在外地生活。第
一次庭审后，双方均表示希
望进一步协商，承办法官据
此安排了第二次开庭。第二
次庭审中，李某同意张某关
于抚养权的主张，但提出行
使探望权的请求。张某则以
李某未尽抚养义务、从未照
料孩子为由拒绝其探望。

承办法官随即向张某释
明了关于探望权的法律规
定，指出其所述理由不能剥
夺李某作为父亲探望子女的
法定权利。经法官多次主持
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在
不影响孩子正常生活和学习
的前提下，李某可依法行使
探望权。承办法官通过出具
法律文书，明确了李某行使
探望权的具体时间和方式，

并要求张某予以积极配合。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
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
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
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
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
望。”

法官说法：审判工作中，
除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
外，也需根据法律规定充分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
益。探望权是离婚后，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与未
成年子女联系、会面、交往、
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行使
探望权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
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权
利，也是为了让子女在成长
过程中感受最大程度的情感
支持，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
康发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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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虽然解除
但探望权不能受阻抗拒执行不还钱 司法拘留15天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依法审结一起特殊的
盗窃案件。被告人于某本想通过
出借银行卡“躺赚”非法利益，却在
账户被冻结后上演“卷款跑路”的
戏码，最终因盗窃罪获刑。

2024年6月，被告人于某为牟
取利益，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
出借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使
用。当被害人郭某的被骗资金10
万元转入该卡后，该账户因触发银
行风险管控机制被冻结，进入“只
收不付”状态。于某在脱离诈骗分
子监控后，非但未向公安机关举报
或寻求合法途径解决，反而动起了

“黑吃黑”的歪念。他辗转多家银
行网点，向银行工作人员虚构账户
内钱款的来源，解除了账户冻结，
随后通过转账、取现等方式将卡内
1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用于偿还个
人债务及消费。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于某辩
称“花自己银行卡里的钱，怎么能
算盗窃”。针对这一辩解，承办法
官苏健当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释

法明理。指出，于某在将银行卡出
租给他人使用后，虽然仍是该卡的

“名义持卡人”，但实质上已将银行
卡的占有、使用权让渡给了实际使
用人（即诈骗团伙）。此时，卡内资
金的实际占有者应为该使用人。
于某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
虚构事实解除冻结并转移资金，其
行为是将他人（即用卡人）对卡内
资金的占有非法转为自己占有，符
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法官进一步阐明，财产犯罪并
不限定相关财物的性质必须是他
人合法占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
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对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盗
窃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盗
窃罪等相应罪名定罪处罚。卡内
的10万元虽系诈骗团伙的犯罪所
得，但这并不影响于某截留该款项
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告人于某
当庭认罪认罚。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一、被告

人于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千元；二、责令被告人于某退赔
电信诈骗被害人郭某人民币十
万元。

法官说法：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涉“两卡”犯罪中发生的“黑吃黑”
案件。所谓“黑吃黑”，即指行为
人截留流入其本人或控制账户内
的违法犯罪所得资金。部分不法
分子在出租、出售银行卡后，发现
卡内流入大额资金或被冻结，便
心存侥幸，认为诈骗分子不敢报
警，企图通过“截胡”方式非法占
有这些赃款。然而，这种行为非
但不能逃避法律制裁，反而会构
成新的犯罪。在此提醒大家，任
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无
论财物本身来源是否合法，只要
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切勿因贪
图小利而出租、出售“两卡”，更不
可心存侥幸实施“黑吃黑”，否则
终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审结一起特殊的盗窃案


